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一、 本應遵行事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食安法)第二十二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 本應遵行事項用詞，定義如下：

(一)反式脂肪(酸)：指食品中非共軛反式脂肪（酸）之總和。

(二)碳水化合物：即醣類，指總碳水化合物。

(三)糖：指單醣與雙醣之總和。

(四)膳食纖維：指人體小腸無法消化與吸收之三個以上單醣聚合

之可食碳水化合物及木質素。

(五)營養宣稱：指任何以說明、隱喻或暗示方式，表達該食品具

有或不具有特定之熱量或營養素性質。

三、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方式，應於包裝容器外表之明顯處以表格方式

由上至下依序提供以下文字記載或內容：

(一)「營養標示」之標題。

(二)每一份量(或每一份、每份)○公克(或毫升、顆、粒、錠)、

本包裝(含)○份。

(三)「每份(或每一份量、每一份)」、「每 100 公克(或毫升)」

或「每份(或每一份量、每一份)」、「每日參考值百分

比」。

(四)熱量。

(五)蛋白質含量。

(六)脂肪、飽和脂肪(或飽和脂肪酸)、反式脂肪(或反式脂肪酸)

含量。

(七)碳水化合物、糖含量。

(八)鈉含量。

(九)符合前點營養宣稱定義之營養素含量；出現於「包裝食品營

養宣稱應遵行事項」中之宣稱營養素含量；廠商自願標示之

其他營養素含量。



營養宣稱或自願標示項目如為個別或總膳食纖維、個別糖類

或糖醇類，則得列於碳水化合物項下，於糖之後標示；膽固醇或

其他脂肪酸得列於脂肪項下，於反式脂肪(酸)之後標示；胺基酸

得列於蛋白質項下。

以垂直表格方式無法完整呈現者，得切割後以橫向連續性表

格方式標示。

多項包裝食品或口味共同使用同一營養標示，得以組合併列

格式標示。

總表面積小於一百平方公分之包裝食品，得以表格框橫向方

式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順序標示。

六、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之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營養標示中「每一份量」之單位，產品屬固體（半固體）

者，以公克或 g 標示；屬液體者，以毫升、mL 或 ml 標

示；屬錠狀、膠囊狀（不包含糖果類食品）者，以公克、g、

顆、粒或錠標示。

(二)熱量以大卡、Kcal 或 kcal 標示。

(三)蛋白質、脂肪、飽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單元及多元

不飽和脂肪(酸)總量、碳水化合物、糖、膳食纖維以公克或 

g 標示。

(四)鈉、膽固醇、以毫克或 mg 標示。

(五)胺基酸以公克或 g、毫克或 mg 標示。

(六)維生素、礦物質之名稱及單位標示應依附表一規定辦理。

(七)其他營養素以通用單位標示。

營養標示依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記載者，每一份量之單

位應與「每 100 公克(或毫升)」之單位一致。

需經復水食用之產品，第一項第一款之單位得依復水前之固

體(半固體)或復水後液體之規定標示，但標示有營養宣稱者，應



依其營養宣稱所採之衡量基準為適用規定之認定。其復水之沖泡

方式應於包裝上註明。

八、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之熱量、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鈉、飽

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糖含量，符合附表二之條件者，得

以「０」標示；蛋白質、脂肪或碳水化合物項下之個別營養素，

其實際含量不得以「０」標示者，其蛋白質、脂肪或碳水化合物

亦不得以「０」標示。

九、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之數據修整方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每一份量、份數、每日參考值百分比，以整數或至小數點後

一位標示。食品型態為錠狀、膠囊狀（不包含糖果類食品）

每一份量以顆、粒或錠為單位者，以整數標示。

(二)每一份量之重量(或容量)經數據修整以小數點後一位標示仍

無法呈現數值時，得以至小數點後二位標示。

(三)非拼裝販售且無法固定重量之產品，得將份數數值修整為整

數後，再加標「約」字。

(四)熱量、蛋白質、胺基酸、脂肪、脂肪酸、膽固醇、碳水化合

物、糖、鈉、膳食纖維及其他自願標示項目，以整數或至小

數點後一位標示為原則。

(五)維生素、礦物質以有效數字不超過三位為原則。

(六)數據修整應參照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2925「規定極限值之

有效位數指示法」規定或四捨五入法。



附表二

熱量及營養素得以「０」標示之條件

項目 每份及每 100 公克(或毫升)

熱量 不超過 4 大卡，且碳水化合物、糖、蛋白質、脂
肪、反式脂肪、飽和脂肪含量皆符合得以「０」
標示之條件

蛋白質

該營養素量不超過 0.5 公克脂肪

碳水化合物

鈉 不超過 5 毫克

飽和脂肪 不超過 0.1 公克

反式脂肪 總脂肪不超過 1.0 公克；
或
反式脂肪量不超過 0.3 公克

糖 不超過 0.5 公克

註 1：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標示同時以每 100 公克(或大卡)及每 100

毫升為記載者，其每 100 公克(或大卡)及每 100 毫升之數值均應

符合本表之條件，始得以「０」標示。

註 2：熱量及營養素得以「０」標示之條件，不適用本應遵行事項第十

點標示值之誤差允許範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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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Q&A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31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7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23 日修訂 

 

一、總則 

Q1.1：為何 111 年 6 月 23 日 111130126 號公告修訂「包裝食

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部分規定？ 

A：為期規定更清楚易懂，並符合實務狀況，使業者更能落

實營養標示。 

 

Q1.2：「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之法源依據為何？ 

A：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Q1.3：若想要瞭解更詳細的「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

可由何處獲得？ 

A：1.可由食品藥物管理署之網站（http://www.fda.gov.tw＞政

府資訊公開＞法規資訊）或是標示專區

（http://www.fda.gov.tw＞業務專區>食品>食品、食品

添加物、食品容器具及食品用洗潔劑標示專區>食品標

示諮詢服務平台）查詢相關資料。 

2.利用食品標示法規諮詢服務專線及諮詢信箱詢問，專

線及信箱資訊可由本署食品標示諮詢服務平台網頁查

詢。 

 

Q1.4 請問有免費提供營養標示模板製作嗎? 

A：本署有提供免費營養標示模板製作平台，可至食品藥物

管理署之標示專區（http://www.fda.gov.tw＞業務專區>食

品>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容器具及食品用洗潔劑標示

專區>食品標示諮詢服務平台），按照程序填寫資料後，即

可產出營養標示模板使用。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7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462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462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7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7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462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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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用範圍 

Q2.1：請問一般市場所販賣的滷味豆干有經保鮮膜或網袋包
裝，是否需要營養標示? 

A：否，市場業者販售之散裝食品，如以保麗龍及保鮮膜簡

易包裝或其他未封口之包材所為之臨時性包裝，目的是
方便顧客拿取，且僅於該現場販售為主，無須進行營養

標示。 

 

Q2.2：包裝含夾鏈袋形式(開封後，可以夾鏈袋形式封口，如

粒裝夾鏈袋口香糖)，需標營養標示嗎？ 

A：是。含夾鏈袋形式之包裝，開封後原包裝之密封完整性

已無法恢復原狀，屬於包裝食品，故應依規定進行營養

標示。 

 

Q2.3：如食品於顧客購買時當場封口包裝，是否需標營養標

示？ 

A：不需要。例如由消費者自行以塑膠袋盛裝後過秤，再以

鐵絲或是壓模機封口之包裝方式，非屬市售包裝食品的

範圍，不需要營養標示。 

 

Q2.4：小包裝需要營養標示嗎?客人點餐時隨餐供應之小包裝

調味包是否需營養標示？ 

A：1.最小販售包裝應依規定完整標示（含營養標示），產品

如無個別小包裝單獨販售之情形，則於外包裝標示即

可。 

2.小包裝於餐飲服務時隨餐供應，於店內配餐服務消費

者，得免標示之。 

 

Q2.5：如何判定包裝食品應選擇「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

事項」或「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

養標示應遵行事項」來進行標示？ 

A：1.「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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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事項」係針對添加維生素、礦物質作為營養添加

劑之錠狀、膠囊狀食品；至於其他一般包裝食品，請

依「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提供營養標示。 

2.添加維生素、礦物質為營養添加劑之發泡錠產品，應

以「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

應遵行事項」進行營養標示。 

 

Q2.6：所有食品都必須有營養標示嗎？ 

A：除符合「得免營養標示之包裝食品規定」的產品以外，

其他市售完整包裝食品皆必須有營養標示。 

 

Q2.7：「健康食品」是否要符合「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

事項」？ 

A：是。 

 

Q2.8：「特殊營養食品」是否要符合「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

遵行事項」？ 

A：特殊營養食品因具有特殊性，除適用第一章總則外，嬰

兒及嬰兒配方食品須同時符合第二章規定，特定疾病配

方食品須同時符合第三章規定。 

三、實施日期 

Q3.1：111 年 6 月 23 日 111130126 號公告修訂之「包裝食品

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部分規定何時正式實施？ 

A：自 113 年 7 月 1 日起（以產品製造日期為準）開始實施。 

 

Q3.2：如果發現產品的營養標示不符合規定，請問包裝之營

養標示是否可以用黏貼方式？黏貼位置有無限制？ 

A：可以，須將舊有營養標示覆蓋，並具有不易脫落之印刷

及打印標示方式，且不得遮蓋到其他依食品安全衛生管

理法第 22 條所必須標示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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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義 

Q4.1：如何清楚界定營養素的範圍，即營養標示欄內得以標

示哪些營養素？ 

A：一般營養學上，營養素係指存在於食物內，能用於維持

並建造身體組織、提供能源，調節新陳代謝者，故廣義

而言，蛋白質類（各胺基酸、支鏈胺基酸）、脂肪類（飽

和及不飽和脂肪酸、EPA、DHA、ω-3 脂肪酸、支鏈脂肪

酸、中鏈脂肪酸等）、碳水化合物類（單、雙、多醣類、

膳食纖維）、維生素類（維生素 A、類胡蘿蔔素、視網醇、

D、E、K、C、B1、B2、B6、B12、菸鹼素、泛酸、葉酸、

生物素、膽素、肌醇、葉黃素）、礦物質類（鈣、磷、鈉、

氯、鉀、硫、鎂、鐵、碘、氟、鋅、銅、鉻、硒、錳、

鈷、鉬、硼、鎳、矽、錫、釩）等均屬之，以及得列於

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及特定疾病配方食品營養標示

之營養素項目。至於一般食品原料，屬食品安全衛生管

理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之「內容物」，應標示於

內容物名稱欄位內。 

 

Q4.2：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營養標示欄內得以標示哪些

營養素？ 

A：蛋白質類（各胺基酸、支鏈胺基酸）、脂肪類（飽和及不

飽和脂肪酸、EPA、DHA、ω-3 脂肪酸、支鏈脂肪酸、中

鏈脂肪酸等）、碳水化合物類（單、雙、多醣類、膳食纖

維）、水分、灰分、維生素類（維生素 A、類胡蘿蔔素、

葉黃素、視網醇、維生素 D、E、K、C、B1、B2、B6、

B12、菸鹼素、泛酸、葉酸、生物素）、膽素、肌醇、左

旋肉鹼、礦物質類（鈣、磷、鈉、氯、鉀、硫、鎂、鐵、

碘、氟、鋅、銅、鉻、硒、錳、鈷、鉬、硼、鎳、矽、

錫、釩）、牛磺酸、核苷酸等均屬之。至於一般食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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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食品衛生管理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之「內容

物」，應標示於內容物名稱欄位內。 

 

Q4.3：什麼是「反式脂肪(酸)」、「非共軛反式脂肪」？ 

A：1.「反式」及「非共軛」，都是在描述化學結構，依雙鍵

的幾何型態可分為「順式」與「反式」兩型。雙鍵的

碳原子上所連結的氫原子，若在雙鍵同一側則為順

式，若在不同側，則為反式。依照相鄰雙鍵的位置可

分為「共軛」與「非共軛」，共軛是相鄰雙鍵之間只間

隔一個單鍵，其餘皆為非共軛，例如相鄰雙鍵之間間

隔兩個單鍵。所以，「反式脂肪(酸)」即是指雙鍵的碳

原子上所連結的氫原子在不同側的脂肪酸；「非共軛反

式脂肪(酸)」包括例如：指相鄰雙鍵之間間隔兩個單

鍵、且其雙鍵的碳原子上所連結的氫原子在不同側的

脂肪酸。 

2.食品藥物管理署已針對「反式脂肪」之定義進行重新修

訂，由原規範之定義「反式脂肪係指食用油經部分氫化

過程所形成的非共軛式反式脂肪酸」修訂為「食品中非

共軛反式脂肪（酸）之總和」。 

 

Q4.4：反式脂肪之主要來源？ 

A：1.加工過程形成： 

(1)多元不飽和植物油脂，經部分氫化處理而生成，為反

式脂肪主要來源。(另，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食品中不

得使用部分氫化油) 

(2)植物油脂之脫臭處理。 

(3)食品高溫加工處理。 

2.天然存在，微量反式脂肪存在於反芻動物之脂肪，如

牛、羊之肉與乳的脂肪中。研究指出這些反芻動物來源

反式脂肪酸屬「共軛反式脂肪酸」（如共軛式亞油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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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具健康負面效應。 

 

Q4.5：源自天然或加工之非共軛反式脂肪，以現有檢驗方法

能否區分得出？  

A：目前檢驗方法無法區分天然來源或加工產生之非共軛反

式脂肪酸。依反式脂肪之定義，其反式脂肪含量包含天

然來源及加工產生之非共軛反式脂肪酸。 

Q4.6：菊糖、果寡糖是膳食纖維嗎？ 

A：菊糖、果寡糖屬3 -9個單醣聚合的可食碳水化合物，屬包

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之膳食纖維定義範疇。 

 

Q4.7：碳水化合物是否包含膳食纖維？ 

A：碳水化合物包含膳食纖維，如不加標示膳食纖維，則熱

量以4大卡/公克計算；如欲加標示膳食纖維含量，其膳

食纖維熱量以2大卡/公克計算。例如：某食品含碳水化

合物10克，其中內含3克膳食纖維，如不加標膳食纖維含

量，則該食品碳水化合物之熱量為10×4=40大卡；如欲加

標膳食纖維含量（熱量為3×2=6大卡），則該食品碳水化

合物之熱量為(10-3)×4+3×2=34大卡。 

 

Q4.8：營養標示項目「糖」，包含哪些？送檢驗時該驗哪些

項目？ 

A：「糖」指單醣與雙醣之總和，主要有葡萄糖、果糖、蔗糖、

麥芽糖、乳糖及半乳糖。送檢驗時以此 6 項單醣與雙醣

為主。 

 

Q4.9：糖之標示值僅指額外添加之糖，抑或連原料含有的糖

亦要包含？ 

A：「糖」之標示值包含額外添加的糖及原料含有的糖，亦

即最終包裝食品中所含之全部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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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10：咖啡因含量可以標示於營養標示中嗎？ 

A：咖啡因非屬營養素，不得列入營養標示中。 

 

Q4.11：如何以計算方式得到碳水化合物含量？ 

A：碳水化合物之含量可經由計算得到，碳水化合物(%)等於

100 (%) — [ 蛋白質(%) + 脂肪(%) + 水分(%) + 灰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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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格式  

Q5.1：食品營養標示的位置有規定嗎？營養標示內容是否可

用附加之說明書來表示？ 

A：所有營養標示內容必須以中文及通用符號顯著標示於容

器或包裝上，不可以用附加之說明書來呈現。 

 

Q5.2：一般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示格式有提供範例嗎？ 

A：一般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示格式可依下列範例格式任選一

種進行標示。未滿一歲嬰兒食用之食品，應以範例格式

一標示；食品型態為未添加維生素、礦物質作為營養添

加劑之錠狀、膠囊狀（不包含糖果類食品）應以範例格

式二標示。 

 

(範例格式一) 

 

 

 
營 養 標 示 

每一份量    公克（或毫升） 

本包裝含    份 

                    每份            每 100 公克 

（或每 100 毫升） 

熱量              大卡             大卡 

蛋白質            公克             公克 

脂肪              公克             公克 

飽和脂肪(酸)       公克             公克 

 反式脂肪(酸)       公克             公克 

碳水化合物        公克             公克 

  糖                公克             公克 

鈉                毫克             毫克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其他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公克、毫克或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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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格式二) 

 

 

＊參考值未訂定 

每日參考值：熱量 2000 大卡、蛋白質 60 公克、脂肪 60 公克、

飽和脂肪 18 公克、碳水化合物 300 公克、鈉 2000 毫克、宣稱

之營養素每日參考值、其他營養素每日參考值。 

營 養 標 示 

每一份量   公克（或毫升、顆、粒、錠） 

本包裝含    份             

                       每份          每日參考值百分比 

熱量                   大卡                % 

蛋白質                 公克                % 

脂肪                   公克                % 

飽和脂肪(酸)          公克               % 

反式脂肪(酸)          公克                ＊ 

碳水化合物             公克                % 

  糖                   公克                ＊  

鈉                     毫克                %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或＊                             

其他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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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3：一般包裝食品當可標示的面積很小時，可以省略部分

營養標示內容嗎？ 

A：不可以，依規定必須依格式列出所有資訊，但若總表面

積小於 100 平方公分之包裝食品，可使用表格框橫式格

式依序列出所有營養標示內容，如下列範例格式任選一

種進行標示。 

 

(範例格式一) 

 

(範例格式二)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公克（或毫升、顆、粒、錠），本包裝含○份。每份（每

日參考值百分比）：熱量○大卡（○％）、蛋白質○公克（○％）、脂

肪○公克（○％）、飽和脂肪○公克（○％）、反式脂肪○公克（＊）、

碳水化合物○公克（○％）、糖○公克（＊）、鈉○毫克（○％）、宣

稱之營養素含量（％或＊）、其他營養素含量（％或＊）。＊參考值未

訂定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公克（或毫升），本包裝含○份。每份（每 100 公克或每

100 毫升）：熱量○大卡（○大卡）、蛋白質○公克（○公克）、脂肪○

公克（○公克）、飽和脂肪○公克（○公克）、反式脂肪○公克（○公

克）、碳水化合物○公克（○公克）、糖○公克（○公克）、鈉○毫克（○

毫克）、宣稱之營養素含量（○公克、毫克或微克）、其他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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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4：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的營養標示格式有提供範例

嗎？ 

A：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的營養標示格式可依下列範例

格式進行標示。 

* -次亞麻油酸、膽素、肌醇、左旋肉鹼含量於市售包裝較大嬰兒配

方輔助食品屬自願標示營養項目。 

†維生素 A 以微克 RE(Retinol Equivalent，視網醇當量)、維生素 E 以

毫克-TE(-Tocopherol Equivalent，生育醇當量)標示。 

營 養 標 示 

                      每 100 公克 

(或每 100 大卡) 

  每 100 毫升 

熱量                        大卡                大卡 

蛋白質                        公克                公克 

脂肪                        公克                公克   

飽和脂肪                    公克                公克 

  反式脂肪                    公克                公克 

亞麻油酸                    公克或毫克          公克或毫克 

-次亞麻油酸*               公克或毫克          公克或毫克 

碳水化合物                  公克                公克 

  糖                          公克                公克 

鈉                            毫克                毫克 

水分                          公克                公克 

維生素                        毫克或微克†         毫克或微克† 

膽素*                         毫克                毫克 

肌醇*                         毫克                毫克 

左旋肉鹼*                     毫克                毫克 

灰分                                   公克                公克   

礦物質(不包括鈉)及微量元素    毫克或微克          毫克或微克 

廠商自願標示之其他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公克、毫克或微克 

營養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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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5：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當可標示的面積很小時，可

以省略部分營養標示內容嗎？ 

A：不可以，依規定必須依格式列出所有資訊，但若總表面

積小於 100 平方公分之包裝食品，可使用表格框橫式格

式依序列出所有營養標示內容，如下列範例格式進行標

示。 

* -次亞麻油酸、膽素、肌醇、左旋肉鹼含量於市售包裝較大嬰兒配

方輔助食品屬自願標示營養項目。 

†維生素 A 以微克 RE(Retinol Equivalent，視網醇當量)、維生素 E 以

毫克-TE(-Tocopherol Equivalent，生育醇當量)標示。 

營養標示 

每 100 公克或每 100 大卡（每 100 毫升）：熱量○大卡（○大卡）、蛋

白質○公克（○公克）、脂肪○公克（○公克），飽和脂肪○公克（○

公克）、反式脂肪○公克（○公克）、亞麻油酸○公克或毫克（○公克

或毫克）、-次亞麻油酸*○公克或毫克（○公克或毫克）、碳水化合物

○公克（○公克）、糖○公克（○公克）、鈉○毫克（○毫克）、水分○

公克（○公克）、維生素○毫克或微克†（○毫克或微克†）、膽素*○毫

克（○毫克）、肌醇*○毫克（○毫克）、左旋肉鹼*○毫克（○毫克）、

灰分○公克（○公克）、礦物質(不包括鈉)及微量元素○毫克或微克（○

毫克或微克）、廠商自願標示之其他營養素含量○公克、毫克或微克（○

公克、毫克或微克）。 



 

 13 

Q5.6：特定疾病配方食品的營養標示格式有提供範例嗎？ 

A：特定疾病配方食品的營養標示格式可依下列範例格式進

行標示。 

†維生素 A 以微克 RE(Retinol Equivalent，視網醇當量)、維生素 E 以

毫克-TE(-Tocopherol Equivalent，生育醇當量)、菸鹼素以毫克

NE(Niacin Equivalent，菸鹼素當量)標示。 

 

營 養 標 示 

每一份量    公克（或毫升） 

本包裝含    份 

 

                         每份 

    

 每 100 公克 

(或每 100 毫升) 

熱量                       大卡                大卡 

蛋白質                       公克                公克            

脂肪                       公克                公克   

飽和脂肪                   公克                公克 

反式脂肪                   公克                公克 

碳水化合物                 公克                公克 

  糖                         公克                公克 

鈉                           毫克                毫克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公克、毫克或微克† 

指定標示之營養素含量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其他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公克、毫克或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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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7：特定疾病配方食品當可標示的面積很小時，可以省略

部分營養標示內容嗎？ 

A：不可以，依規定必須依格式列出所有資訊，但若總表面

積小於 100 平方公分之包裝食品，可使用表格框橫式格

式依序列出所有營養標示內容，如下列範例格式進行標

示。 

†維生素 A 以微克 RE(Retinol Equivalent，視網醇當量)、維生素 E 以

毫克-TE(-Tocopherol Equivalent，生育醇當量)、菸鹼素以毫克

NE(Niacin Equivalent，菸鹼素當量)標示。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公克（或毫升），本包裝含○份。每份（每 100 公克或每

100 毫升）：熱量○大卡（○大卡）、蛋白質○公克（○公克）、脂肪○

公克（○公克），飽和脂肪○公克（○公克）、反式脂肪○公克（○公

克）、碳水化合物○公克（○公克）、糖○公克（○公克）、鈉○毫克（○

毫克）、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標示之營養素含量○公克、毫克

或微克†（○公克、毫克或微克†）、宣稱之營養素含量○公克、毫克

或微克†（○公克、毫克或微克†）、廠商自願標示之其他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公克、毫克或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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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8：小於 100 平方公分之包裝食品，以橫式表示時，還需

註明每日參考值：熱量 2000 大卡、蛋白質 60 公克、脂肪 60

公克、飽和脂肪 18 公克、碳水化合物 300 公克、鈉 2000

毫克、宣稱之營養素每日攝取參考值、其他營養素每日攝取

參考值嗎？ 

A：不須註明每日攝取參考值。 

 

 

Q5.9：如果產品的營養標示以垂直表格方式無法完整呈現，

該怎麼標示？ 

A：可以切割後以橫向連續性表格方式標示，如下列格式標

示： 

 (範例格式一) 

 

(範例格式二) 

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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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10：如果產品是多項包裝食品或多種口味共同使用同一

個營養標示，該如何標示？ 

A：可以用組合併列格式標示，如下列範例格式： 

 

Q5.11：營養標示之字體大小，是否必須大於 2mm？ 

A：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規定，有容器

或外包裝之食品，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各不得小於 2

毫米，但最大表面積不足 80 平方公分之小包裝，除品名、

廠商名稱及有效日期外，其他項目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

度各得小於 2 毫米。 

 

Q5.12：外國之營養標示格式是否適用於台灣？ 

A：外國之營養標示項目及相關規定，與我國不盡相同，如

欲在台灣販售，仍須符合台灣之營養標示相關規定。 

 

Q5.13：對於外銷產品，國外規定與我不同，此種問題應如

何處理？ 

A：外銷產品應依輸入國之規定；如外銷產品同時亦在國內

販售，則兩者相關規定都應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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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14：若要標示膳食纖維、脂肪酸、膽固醇、胺基酸、乳

糖、菊糖、蔗糖之含量，其位置為標示於碳水化合

物項下或是標示於鈉下方？ 

A：營養宣稱或自願標示項目於鈉之後標示，如為個別或總

膳食纖維、個別糖類或糖醇類，則得列於碳水化合物項

下，於糖之後標示；膽固醇或其他脂肪酸得列於脂肪項

下，於反式脂肪(酸)之後標示；胺基酸得列於蛋白質項下。 

 

Q5.15：如果糖醇之熱量以每公克 2.4 大卡、有機酸之熱量以

每公克 3 大卡、酒精(乙醇)之熱量以每公克 7 大卡計

算時，是否應標示出來，以免消費者產生熱量計算

錯誤之情形？如是，應標示在何處? 

A：如果要以前揭方式計算熱量，則應標示出來，糖醇含量

標示於營養標示格式中，有機酸及酒精(乙醇)含量應於

營養標示格式外明顯處註明。 

 

Q5.16：如果脂肪含量已達可標示零之標準，是否可以不標

示「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 

A：不可以。所有產品均應依公告之項目依序標示，如含量

為零，則應於飽和脂肪、反式脂肪含量標示「0」，而非

不予標示該項目。  

 

Q5.17：營養標示格式內是否可標示非營養素項目？例如：

膠原蛋白、葡萄糖胺、咖啡因等成分。 

A：不可以。應與現行公告之項目作明顯區分，且應於該欄

位上方加列適當之標題，例如: 其他成分。標示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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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18：如果產品是一般錠狀、膠囊狀食品，或是未滿一歲

嬰兒食用的食品，有規定要用哪種營養標示格式

嗎？ 

A：食品型態為錠狀、膠囊狀（不包含糖果類食品）應以第

二款(「每一份量（或每一份、每份）」及其所提供「每

日參考值百分比」)之格式標示；未滿一歲嬰兒食用之食

品，應以前項第一款(「每一份量(或每一份、每份)」及

「每 100 公克（或毫升）」)之格式標示。 

 

Q5.19：是否可以只列出營養素攝取量參考值而不列其「每

一份量（每一份或每份）」含量？ 

A：不可以，營養素含量「每一份量（每一份或每份）」為

必要之標示內容。 

 

Q5.20：若一份量恰好為 100 公克，可否僅標示每一份量或

每 100 公克，而不要二個皆標示？ 

A：不可以，應依規定選擇以「每一份量（每一份或每份）」

及「每100公克（或毫升）」；或「每一份量（每一份或

每份）」及其所提供「每日參考值百分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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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21：未添加維生素、礦物質的綠藻錠產品，可以「每一

份量（每一份或每份）」及「每 100 公克（或毫升）」

標示嗎？ 

A：不可以，食品型態為錠狀、膠囊狀（不包含糖果類食品）

應以「每一份量（每一份或每份）」及其所提供「每日參

考值百分比」標示，且應以建議食用量（須為整數）作

為每一份量之標示。 

 

Q5.22：對於每一份量、熱量與營養素含量標示的單位，是

否有強制性規定？ 

A：是。 

1.營養標示中「每一份量」之單位，產品屬固體（半固體）

者，以公克或 g 標示；屬液體者，以毫升、mL 或 ml

標示；屬錠狀、膠囊狀（不包含糖果類食品）者，以

公克、g、顆、粒或錠標示。 

2.如果營養標示以「每一份量（每一份或每份）」及「每

100 公克（或毫升）」記載者，每一份量之單位應與「每

100 公克(或毫升)」之單位一致。 

3.食品中所含熱量以大卡、Kcal 或 kcal 表示，蛋白質、

脂肪、飽和脂肪酸(酸)、反式脂肪(酸)、單元及多元

不飽和脂肪(酸)總量、碳水化合物、糖、膳食纖維以

公克或 g 標示，鈉、膽固醇以毫克或 mg 表示，胺基酸

以公克或 g、毫克或 mg 表示，維生素、礦物質之名稱

及單位依該應遵行事項附表一標示，其他營養素以通

用單位標示。 

 

Q5.23：若產品為液態，但檢驗單位所提供的數據為重量單

位，應如何標示？ 

A：建議加測密度後換算成體積單位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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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24：黏稠類產品（如：油膏、調味醬），應以公克或毫

升為單位？ 

A：黏稠性產品得依實際情況而定，通常流動性大之液體

（如：優酪乳）以毫升為單位，而流動性低、黏稠度高

者（如：沙茶醬、優格）得以公克為單位，醬油膏得視

產品流動性情況而自行判定以公克或毫升為單位。 

 

Q5.25：「鈉」可否以公克為單位標示？ 

A：不可以，必須以毫克為單位。 

 

Q5.26：請問營養素含量是否可用「10~15 公克」或是「105

公克」或是「 10 公克」的方式來表示？ 

A：不可以。 

 

Q5.27：產品營養成分含量甚微者，是否可標示「微量」字

眼或依常理直接標示為「0」？  

A：如符合得標示為「0」的條件，則得以標示為「0」，不

得標示「微量」。 

 

Q5.28：反式脂肪可以標示為「0」嗎？ 

A：反式脂肪得標示為「0」之條件為：該食品每份及每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或每份及每100毫升之液體所含總脂

肪不超過1.0公克；或該食品每份及每100公克之固體(半

固體)或每份及每100毫升之液體所含反式脂肪量不超過

0.3公克。  

 

Q5.29：當 100 公克產品總脂肪檢測值為 0.44 公克/100 公

克，符合脂肪得以「0」標示之條件，但項下之反式

脂肪檢測值為 0.4 公克/100 公克，不得以「0」標示，

脂肪是否可標示為「0」？ 

A：不可以。為避免標示不一致情形，如果脂肪符合得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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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0」的條件，但項下之個別營養素實際含量不得以「0」

標示者，脂肪仍不得以「0」標示，故該產品總脂肪及反

式脂肪均應標出該實際檢測值，且不得宣稱「無脂肪」、

「不含脂肪」或「零脂肪」。 

 

Q5.30：當 200 毫升飲品總熱量為 3.2 大卡，且該熱量僅由膳

食纖維所提供(膳食纖維檢測值為 0.8 公克/100 毫

升)，請問產品總熱量可標示為「0」嗎？  

A： 不可以。熱量得標示「0」的條件為：該食品每份及每100

毫升之熱量須不超過4大卡，且碳水化合物、糖、蛋白質、

脂肪、反式脂肪、飽和脂肪含量皆符合得以「0」標示之

條件。膳食纖維屬於碳水化合物，當200毫升飲品總熱量

為3.2大卡，但該碳水化合物不符合得以「0」標示之條

件時，總熱量、碳水化合物、膳食纖維仍均應標示實際

含量，且不得宣「無熱量」。  

 

Q5.31：營養素攝取參考值之依據為何？ 

A：參考「國人營養素參考攝取量」，並邀集營養專家召開多

次討論會議而訂定之。 

 

Q5.32：1 歲以上至成人皆可食用之產品，應如何選擇每日熱

量及各項營養素攝取參考值？ 

A：未屬特定之食用族群（如1~3歲，或是孕乳婦），即以四

歲以上之每日熱量及各項營養素攝取參考值作為基準。 

 

Q5.33：針對 1~3 歲嬰幼兒為主的食品，若要使用每日參考

值百分比，是否可以使用 4 歲以上每日熱量及各項

營養素攝取參考值？ 

A：不可以。應使用1~3歲每日熱量及各項營養素攝取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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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34：想要標示鉀之含量，但無鉀之營養素攝取量參考值，

要如何標示每日參考值百分比？ 

A：目前尚未訂定鉀之每日攝取參考值，應於其每日參考值

百分比處加註「＊」符號，並於表下方註明「＊參考值

未訂定」字樣。 

 

Q5.35：份量值一定要依照本署訂定的「食品營養標示份量

參考值指引表」之規定嗎？若僅供參考，當廠商選

擇其他份量值時，是否需要證明資料？ 

A：市售包裝食品各類產品每一份量之重量（或容量），應考

量國民飲食習慣及市售包裝食品型態之一般每次食用

量。指引表為僅供參考，廠商可自行訂定份量值，但應

有訂定不同份量值之參考依據。 

 

六、數據位數 

Q6.1：包裝之份數可以標示 3.5 份嗎？ 

A：可以，包裝食品營養標示中「本包裝含○份」，以整數

或至小數點後一位標示。 

（如：每一份量 29.5 公克  

本包裝含 3.5 份） 

 

Q6.2：請問營養標示數據的小數位如何決定？ 

A：1. 每一份量、份數、每日參考值百分比，以整數或至小

數點後一位標示。食品型態為錠狀、膠囊狀（不包含

糖果類食品）每一份量以顆、粒或錠為單位者，以整

數標示。 

2. 熱量、蛋白質、胺基酸、脂肪、脂肪酸、膽固醇、碳

水化合物、糖、鈉、膳食纖維及其他自願標示項目，

以整數或至小數點後一位標示為原則。 

3. 維生素、礦物質以有效數字不超過三位為原則。 

4. 如果產品的每一份量依照該應遵行事項第5點規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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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每次食用量設為每一份量)，但因每次建議食用量

太小，經數據修整以小數點後一位標示仍無法呈現數

值時，得以至小數點後二位標示。 

 

Q6.3：如果產品是無法定重的，例如像一整片烏魚子或是一

整尾石斑魚，該如何標示本包裝所含的份量？ 

A：產品確實非拼裝販售型態(如僅一尾完整的石斑魚片或一

片完整的烏魚子)，依「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

第5點或參考「食品營養標示份量參考指引表」訂定每一

份量之重量，再以淨重估算該包裝所含整數份數值，如

「本包裝含(約) 2份」標示，或是直接以小數點後一位標

示亦可，如「本包裝含2.1份」。 

 

Q6.4：「不超過」是否有包含該值？ 

A：有。例如飽和脂肪可標示為「0」之條件為每 100 公克不

超過 0.1 公克，亦即飽和脂肪含量≦0.1 公克/100 公克，

即可標示為「0」。 

 

Q6.5：何謂「有效位數」？ 

A：可將數據以科學符號模式表示，其 10 次方前面的數據位

數即為有效位數。 

1. 案例 1：維生素 C 含量 12.34 毫克/100 公克以科學符號

模式表示為 1.234*101 毫克/100 公克，其有效位數為四

位；若要修整數據至有效位數三位，則數據應修整為

12.3 毫克/100 公克。 

2. 案例 2：維生素 C 含量 0.123 毫克/100 公克以科學符號

模式表示為 1.23*10-1 毫克/100 公克，其有效位數為三

位；若要修整數據至有效位數二位，則數據應修整為

0.12 毫克/100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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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6：請問營養標示數據修整之方式是如何進位？ 

A：可以用四捨五入方式，或是參照中華民國國家標準總號

CNS 2925，以『四捨六入五成雙』的原則修整之（中華

民國國家標準總號 CNS 2925，類號 Z4007，規定極限值

之有效位數指示法）。 

1.所保留之最後一位應不變 (捨去，不進位) 

(1)當次一位數小於 5；或 

(2)當次一位數為 5，且其後無其他數字或僅有零，且所

保留之最後一位為偶數(0，2，4，6 或 8) 

例：修整至小數 1 位 

1.24、1.23 、1.22、1.21 修整成 1.2                   

1.25、1.250 修整成 1.2 

1.45、1.65、1.85 分別修整成 1.4、1.6、1.8 

2.所保留之最後一位應加 1 (進位) 

(1)當次一位數大於 5；或 

(2)當次一位數為 5，且其後無其他數字或僅有零，且所

保留之最後一位為奇數(1，3，5，7 或 9) 

(3)當次一位數為 5，且其後有任何數字，但非零時 

例：修整至小數 1 位 

1.16、1.17、1.18、1.19 修整成 1.2 

1.15、1.150 修整成 1.2 

1.35、1.55、1.75 分別修整成 1.4、1.6、1.8 

1.151、1.251、1.951 分別修整成 1.2、1.3、2.0 

 

Q6.7：若我的產品一份量為 5 公克，每 100 公克含 0.6 公克

脂肪，其每份的脂肪含量可標示實際含量嗎？ 

A：可以。脂肪以整數或至小數點後一位標示為原則，為如

實標示提供消費者參考，若依規定數據修整至小數點後

一位仍無法顯示數字時，得如實標示實際含量，例如該

產品每份脂肪含量可標示為0.03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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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8：可標示零或宣稱零之營養素，是否得以經過數據修整

之後的數值作為判定基準？例如：零脂肪為不得超過

0.5 公克/每份及每 100 公克，如每 100 公克產品檢驗

結果為 0.51 公克/100 公克，是否可標示或宣稱為零

脂肪？ 

A：不可以。可標示零或宣稱零之營養素，其經檢測或計算

所得之數值，須低於可標示零或宣稱之界限值，才可標

示零或宣稱零。例如零脂肪一定不得超過 0.5 公克/每份

及每 100 公克，如檢驗結果為 0.51 公克/100 公克，不可

標示為零脂肪。 

 

七、營養素數值產生方式 

Q7.1：營養標示的數據應如何產生？ 

A：市售包裝食品各項營養成分標示值之產生可依實際之需

要選擇以檢驗分析或計算等方式為之；惟廠商必須對其

產品標示值負責任。 

 

Q7.2：如果欲以計算方式來得到營養成分之含量，應該如何

進行？ 

A：欲以計算方式來得到營養成分之含量，可依下列步驟進

行： 

1.列出產品配方，以百分比配方表示。 

2.查出配方中各材料之營養成分資料。 

3.利用各材料之配方百分比及其營養成分含量計算產品之

營養成分值。 

4.考慮水分之變化。 

5.考慮加工損耗、各營養素加工調理後之保留率等因子之

影響。 

 

Q7.3：請問食品成分資料庫如何可以取得？ 

A：可至食品藥物管理署網站查詢台灣地區食品成分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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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onsumer.fda.gov.tw 首頁 > 食在安心 > 營養與

健康 > 食物與營養 )。 

 

Q7.4：由於產品之原料來源複雜，是否可以使用多種食品成

分資料庫的平均數值來計算決定產品之營養成分？ 

A：可以，惟廠商有責任確認其營養標示值之正確性，並應

考慮其誤差範圍，以提供消費者正確的營養資訊。 

 

Q7.5：請問營養標示中之熱量是如何得到？  

A：1.以計算加總獲得，熱量計算方式基準為：蛋白質之熱

量以每公克4大卡計算；脂肪之熱量以每公克9大卡計

算；碳水化合物之熱量以每公克4大卡計算，但碳水化

合物項下標示膳食纖維者，其膳食纖維之熱量得以每

公克2大卡計算；糖醇之熱量得以每公克2.4大卡計算

（赤藻糖醇之熱量得以每公克0大卡計算）；有機酸之

熱量得以每公克3大卡計算；酒精(乙醇)之熱量得以每

公克7大卡計算。 

2.惟膳食纖維、糖醇、有機酸及酒精(乙醇)皆非強制標示

項目，如食品業者選擇以上述熱量計算方式計算膳食纖

維、糖醇、有機酸或酒精(乙醇)時，膳食纖維、糖醇則

應於營養標示格式內標示，有機酸或酒精(乙醇)則應於

營養標示格式外明顯處註明，以符合總熱量之計算，及

避免誤導消費者。 

3.每份熱量計算方式，可以用每一百公克(或毫升)的熱量

換算之，或以每一百公克(或毫升)的蛋白質、脂肪及碳

水化合物含量換算為每份含量後，再以上列第1點計算

方式計算每份之熱量。 

 

Q7.6：產品含有有機酸、乙醇（小於 0.5 度）其熱量如何計

算？是否需標出其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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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機酸之熱量為每公克 3 大卡，乙醇為每公克 7 大卡。

有機酸及酒精(乙醇)皆非強制標示項目，如食品業者選擇

以上述熱量計算方式計算有機酸或酒精(乙醇)時，則應於

營養標示格式外明顯處註明，以符合總熱量之計算，及

避免誤導消費者。 

 

Q7.7：以計算方式取得數據，但是其中一項數據（如膳食纖

維）無法由計算得到，是否可以只委託分析檢驗膳食

纖維一項，然後再計算其熱量？ 

A：可以。 

 

Q7.8：如果採用營養成分分析之方式，則必須分析幾件樣品

才具代表性？ 

A：並無強制性規定，廠商可依其產品生產量來決定其統計

上之有效性，惟廠商必須對其產品標示值負責任。 

 

Q7.9：如果採用營養成分分析之方式，而業者又無實驗室來

進行分析實驗，則應由何單位執行？ 

A：建議可委託有公信力之實驗室或單位來進行分析實驗，

惟廠商有責任確認其營養標示值之正確性。 

 

Q7.10：營養標示是否必須由認可檢驗機構驗之？  

A：法規並未規定檢驗機構之資格，惟業者對標示值與實測

值之符合性，應負完全責任，故建議請委託具有該項目

檢驗能力與公信力的檢驗機構驗為之。 

 

Q7.11：執行營養標示檢驗，是否可用非食品藥物管理署公告

之方法？ 

A：如食品藥物管理署有公告之方法，應以公告方法進行檢

驗，如果沒有，業者得參照國際間公認之檢驗方法。惟

標示值之正確性由廠商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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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12：請問是否有規定多久需確認一次產品之營養成分？ 

A：無規定，由廠商自行決定。但為標示值之正確性，廠商

應自訂產品品管計畫，定期監測之。 

 

Q7.13：請問是否可以參照同類食品製作營養標示？ 

A：廠商有責任確認其產品營養標示值之正確性，因同類食

品之營養成分、配方、製程等不盡相同，仍應考量各項

因素後，進行檢驗分析或計算法來得到營養標示值，並

對其產品標示值負責任。 

 

Q7.14：是否會有相關機關或單位來抽驗市售包裝食品的營

養標示值是否正確？如果不符規定，會怎處分？ 

A：會。如果未依「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辦理營

養標示，則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第 22 條，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如有標示不實，則違反

食安法第 28 條，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

鍰。另，違規產品應依食安法第 52 條規定，通知限期回

收改正，改正前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規定者，沒

入銷毀之。 

 

八、誤差容許範圍 

Q8.1：什麼是誤差允許範圍？  

A：所謂誤差允許範圍，是指標示值與實際檢測值兩者之間，

所允許的誤差差距。並非指計算出來的數值與標示值之間

的允許差距。 

 

Q8.2：一般包裝食品標示項目之誤差允許範圍為何？  

A：依標準規定如下: 

1.蛋白質、碳水化合物之誤差允許範圍為標示值80%～

120%；  

2.熱量、脂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膽固醇、鈉、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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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允許範圍為標示值小於等於標示值之120％； 

3.膳食纖維、胺基酸、維生素（不包括維生素A、維生素D）、

礦物質（不包括鈉）、其他自願標示營養素之誤差允許

範圍為大於等於標示值之80％； 

4.維生素A、維生素D之誤差允許範圍為標示值之80％～

180％。 

 

九、其他 

Q9.1：如果是冰凍或未烹煮過的食品，其營養標示之內容應

根據未烹煮過或是已烹煮過的產品來標示？ 

A：應根據未烹煮過的食品提供標示，若願再增加已烹煮過

食品的營養標示則更好，但仍須確認其營養標示值之正

確性。 

 

Q9.2：請問是否可以將泡麵產品之麵條與調味包的營養標示

分開列出？ 

A：可由廠商自行決定分開標示。 

 

Q9.3：混合口味的水果軟糖是否需要分別列出各種口味軟糖

的營養標示？ 

A：若每一種口味的熱量、營養素含量都一樣，則可以用同

一個營養標示呈現；但若各個口味所提供的熱量、營養

素含量不相等，則無法僅用同一個營養標示來代表每一

種口味之狀況，則須分別列出不同口味軟糖的營養標

示，清楚讓消費者明瞭。 

 

Q9.4：產品具不可食部分（如：蜜餞、瓜子類），應否明確

表示營養素係以可食部分計？ 

A：該類產品之營養標示通常以可食部分為準；建議標明「以

可食部分計」，則可避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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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5：產品含有湯汁（如：花瓜、筍類罐頭），且一般並不

食用湯汁，應如何進行營養標示？ 

A：通常以可食部分為準；建議標明「湯汁不計」，以避免混

淆。 

 

Q9.6：產品含有湯汁（如：雞湯包），且一般會食用湯汁，

應如何進行營養標示？ 

A：可以整包雞湯包（含雞肉及湯汁）進行營養標示，亦可

以將雞肉及湯汁部分分開標示，清楚讓消費者明瞭。 

 

Q9.7：依照該規定第 10 點規定，食品之特定營養素含量如

依其特性隨時間改變，得以加註標示特定營養素含量

之實際衰退情形。這句話是指任何營養素都可以這樣

寫？ 

A：這條規定，主要是針對豆腐乳等發酵類別食品，會因為

放置時間長短或季節變化等因素，持續在進行發酵反

應，而造成其中某些特定營養素變動性大（例如假設因

為持續發酵反應而造成蛋白質含量衰退），所以用加註方

式標示實際衰退情形，例如：因產品發酵作用，蛋白質

含量每經過個月會降低公克或%。惟該類發酵類別

食品如欲這樣加註標示時，應依據相關試驗報告（如衰

退試驗）如實加註標示之。 



Amendment  on  partial  articles  of  Regulations  on  Nutrition
Labeling for Prepackaged Food Products

1. This regulation is establish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Item 3 of Article 22

of the Act Governing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is Act”).

2. The terms used in this regulation are defined as follows:

2.1  Trans  fats  (fatty  acids):  all  the  geometrical  isomers  of

monounsaturated  and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having  non-

conjugated carbon-carbon double bonds in the trans configuration.

2.2 Carbohydrates: namely saccharides; the sum of carbohydrates.

2.3 Sugars: the sum of all free mono and disaccharides.

2.4 Dietary fibers: lignin and edible carbohydrate polymers with three or

more monomeric units, which are not hydrolysed or absorbed by the

endogenous enzymes in the small intestine of humans.

2.5 Nutrition claims: any representation which states, suggests or implies

that a food product has or does not have particular calorie or nutrition

properties.

3. The nutrition labeling for a prepackaged food on the market shall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from top  to  bottom in  tabular  form orderly

shown at  a conspicuous place of the outer package or container of  the

product.

3.1 Title of the “Nutrition Facts”.

3.2  ○ grams (or  milliliters)  per  one serving (or  per  serving)  and  the

number of servings contained in each package of the product.

3.3 “Per  serving (or  per  one serving)”,  “per  100 grams (or  milliliters,

tablets,  capsules)”  or  “per  serving  (or  per  one  serving)”,  “daily

percentage reference value”.

3.4  Contents of calories.



3.5  Contents of protein.

3.6  Contents of fats, saturated fats (or saturated fatty acids), and trans fats

(or trans fatty acids).

3.7  Contents of carbohydrates and sugar.

3.8  Contents of sodium.

3.9  Conformed to the definition of nutrition claim of Article 2. Contents

of other nutrients declared in the “Regulations on Nutrition Claim

for Prepackaged Food Products”. Contents of other nutrients labeled

voluntarily by the manufacturer.

Each  or  total  dietary  fiber,  each  sugar,  sugar  alcohol  labeled

voluntarily  by  the  manufacturer  can  be  labeled  behind  carbohydrates

item, and after sugar item. Cholesterol, other fatty acids can be labeled

behind fat item, and after trans fats (fatty acids) item. Amino acids can be

labeled behind protein item.

If the vertical form can’t be fully presented, it can be labeled in

horizontal continuous form.

If multiple prepackaged food or tastes are commonly used in the

same nutrient labeling, it can be combined.

Nutrition labeling on surface areas smaller than 100 cm2 can be

labeled those nutrition information sequentially in horizontal table form.

6. Measure units for prepackaged food nutrition labeling shall be labelled in

Chinese or using the metric system or their common symbols and conform

to the following regulations:

6.1 The unit of  “per serving” in the food nutrition labeling, solid (semi-

solid)  foods  shall  be  expressed  in  grams; liquid  foods  shall  be

expressed in milliliters (mL or ml); tablets and capsules (excluding

candy foods) shall be expressed in grams, tablets, or capsules.

6.2 Caloric value is expressed in kilocalories (Kcal or kcal).



6.3 Proteins, fats (fatty acids), saturated fats (fatty acids), and trans fats

(fatty  acids),  unsaturated  fats  (fatty  acids),  carbohydrates, sugars,

dietary fibers, and sugar alcohols are expressed in grams (g).

6.4 Sodium and cholesterols are expressed in milligrams (mg).

6.5 Amino acids are expressed in grams (g) or milligrams (mg)

6.6  Vitamins and minerals names and units shall refer to Appendix 1.

6.7  Other nutritional values are expressed using the metric system or their

common symbols.

For  products  that  using  “per  serving”  and  “100  grams  (or

milliliters)” for the one nutrition labeling in accordance with Subparagraph

1 of Paragraphs 1 of Article 4, the unit of “per serving”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unit of “100 grams (or milliliters)”.

For products that require reconstitution with water for consumption

products, may be labelled of uni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solids  (semi-solid)  before  rehydration  or  liquids  after  rehydration

mentioned  in  Subparagraph  1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However,  if

products with nutrition claims, the measurement standard unit adopted for

the nutrition claim of the products shall be the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regulation. The re-hydration method shall be stated clearly shown at

the outer package.

8.  The  nutrient  contents  of  energy,  protein,  fats,  carbohydrate,  sodium,

saturated  fats  (fatty  acids),  trans  fats  (fatty  acids)  and  sugars  may  be

labeled  as  “0”  if  it  meets  the  criteria  in  Appendix  2.  The  contents  of

protein,  fats  or  carbohydrate  shall  not  be  labeled  as  “0”  if  their

subcategory nutrients are not labeled as “0”.

9. Data  formatting of  prepackaged  food  nutrition  labeling units  shall

conform to the following regulations:



9.1 Each quantity, serving number, daily percentage reference value, shall

be labeled using whole integers or integers with one decimal point.

Per  serving  of  food  products  in  the  form of  tablets  and  capsules

(excluding candy foods) expressed tablets or capsules units, shall be

labeled using whole integers.

9.2 The serving size (weight or capacity) can be labeled using integers

with two decimal points when it is too small to present the real value

if labeled using integers with one decimal points.

9.3 When an non assembled prepackaged product with varied weight or its

serving number is not divisible, the serving number can be labeled as “

This package contains (about)  ○ serving(s)” after data formatting to

whole integers.

9.4 Caloric, protein, amino acid, fat, fatty acid, cholesterol, carbohydrate,

sugar, sodium,  dietary  fiber, and  other  voluntary  nutrients  labeled

using the principle  of  whole  integers  or  integers  with  one  decimal

point.

9.5 Labels for vitamins and minerals shall  not  exceed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s.

9.6 Data formatting shall refer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 CNS2925

“Practices  for  Designating  Significant  Places  in  Specific  Limiting

Values” or “Round half up” method.



Appendix 2 Conditions for “0” labeling of Caloric and Nutrients Value

Items Per serving and 100 g of solid (or 100 ml of liquid)

Caloric Value

Contained in this food product do not exceed 4 
Kcal, and the content of carbohydrates, sugars, 
proteins, fats, trans fats, and saturated fats all meet
its conditions for “0” labeling.

Protein

Contained in this food product do not exceed 0.5 gFat

Carbohydrate

Sodium Contained in this food product do not exceed 5 mg

Saturated fats Contained in this food product do not exceed 0.1 g

Trans fats

Total fat content in this food product does not 
exceed 1.0 g;
or
Trans fat content in this food product does not 
exceed 0.3 g

Sugar Contained in this food product do not exceed 0.5 g

Annotation 1: When Infant formula and Follow-up infant formula using 100
grams  (or  kilocalories)  and  100  milliliters  for  nutrition
labeling, the calorie, the content of protein, fat, carbohydrate,
sodium, saturated fat, trans fat, and sugars may be labeled as
“0” if they meet the criteria in Appendix 2.

Annotation 2: Conditions for “0” labeling of caloric and nutrients value do not
apply  to  the  range  of  allowable  error  for  nutrition  labeling
values of Articl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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